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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
（第二十四批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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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噪音扰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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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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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设 备 ，废
气、扬尘、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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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乐山市城管局副局长杨晓敏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乐山市市中区茶坊路平羌小区35、36栋楼下的蔬菜摊贩。平羌小区位于茶坊路世代家园与朝阳小区之间，其中世代家园东侧与平羌小区35、36栋相邻，仅

一墙之隔；朝阳小区南侧与平羌小区36栋相邻，相隔一个通道。平羌小区是乐山市中心城区一处开放式的居民划地自建小区，于上世纪90年代初陆续建成，具有居民数量较
大、建成时间较长、人员成分复杂等特点。由于其开放式特点，各楼栋间形成行驶通道。投诉反映的平羌小区35、36栋菜市属乐山市市中区通江街道办事处下属柏杨社区设置
的便民市场的一部分，由柏杨社区进行日常管理，该处大部分摊贩为周边郊区自产自销菜农。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茶坊路世代家园与朝阳小区平羌小区35、36栋菜市噪音扰民”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平羌小区位于茶坊路世代家园与朝阳小区之间，其35、36栋外围

通道分别与世代家园11、14、15、16单元和朝阳小区4栋相邻。该处常有周边自产自销菜农在此售卖。由于菜价便宜、菜品新鲜，该处摊点深受周边买菜居民青睐，日常人流量
较大、人气较旺盛，期间买卖人员偶发性高声喧哗行为产生的噪声对邻近住户产生一定的影响。经走访世代家园、平羌小区、朝阳小区等周边住宅小区居民200余人得知，绝大
多数居民对平羌小区内自产自销菜农经营行为表示理解和欢迎，认为物美价廉，生活便利；只有世代家园临近平羌小区35、36栋的极个别业主对此长期存在不满情绪，认为必
须全部搬离或彻底取缔才会满意。在实际管理中，柏杨社区需兼顾平羌小区及周边居民“买菜难”和周边困难群众的生计问题，无法采取彻底清理取缔措施来满足世代家园小
区极个别业主的诉求。

2021年9月19日，乐山市政府副市长廖克全牵头，乐山市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孔东波、乐山市沙湾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干世伦、乐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邓燕云、乐山市自
然资源局总工程师邓翔远、乐山市发展改革委机关纪委书记胡定国、乐山市沙湾区政府副区长提名人选罗新源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
分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的“乐山市德胜水泥厂”实为四川德胜集团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水泥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16日，位于乐山市沙湾区沙湾镇顺河村，四川沙湾经

济开发区内，由四川西南水泥有限公司、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分别占股90%、10%。该公司采用新型干法预分解生产工艺，建有1条4600t/d熟料水泥生
产线，主要产品为熟料、水泥。2017年至2021年，该公司累计环保投入3319.15万元，建成HeSNCR智能高效非催化脱硝系统、氨逃逸在线监测系统、道路抑尘系统等19个环
保项目。厂区内共78台气箱布袋收尘器，其中窑头、窑尾收尘系统纳入在线监管实时传输至生态环境系统在线监测平台。
被投诉爆破时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所指企业为昶风玄武岩矿。该矿山位于沙湾区沙湾镇忠心村5组，是德胜水泥公司旗下唯一的1座全资矿山，于2016由乐山市沙湾昶风矿
产有限公司转让给德胜水泥公司，开采矿种：铸石用玄武岩，矿山面积：0.1808Km2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占有铸石用玄武岩矿石资源量（332）479.2万吨，2020年末保有资源量
474.3万吨。

二、近年来工作开展情况。
1.被投诉对象落实行政审批情况。
（1）德胜水泥公司。 2009年4月21日取得《综合利用高炉炼钢炉渣46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川环审批〔2009〕224号）。2009年

4月30日取得该项目《节能审查意见书》（川经技改函〔2009〕486号）。2009年6月3日取得 该项目《核准批复》(川经审批〔2009〕083号）。2010年5月19日取得《国有土地使
用证》（乐沙国用〔2010〕第5106号）。2016年1月22日通过环境保护验收（川环验〔2016〕006号）。2019年2月21日通过第一轮清洁生产审核验收。2020年12月15日开始
开展第二轮清洁生产审核工作。2020年12月31日取得《排污许可证》（证号：91511111MA6282LN0T001P）。

（2）昶风玄武岩矿：2018年5月4日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乐沙水保〔2018〕10号）。2018年10月15日取得《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意见》（乐沙环函〔2018〕145
号）。2019年2月19日取得《采矿许可证》（C5111112010117120088525）。2020年3月10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川L）FM安许证字〔2020〕0027）。2020年4月24日取
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证号：91511111MA6282LN0T004W）。

2.近两年行政主管部门对被投诉单位的工作情况。
近年来，乐山市沙湾区认真落实属地责任，不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管。乐山市区两级经信、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巡查监管30余次，督促企业落实污染防治和生

态保护等工作；依托各级节能监察中心每年对企业开展节能监察执法，对企业落实能源管理制度、用能设备、阶梯电价执行情况和产品能耗进行全面监察；市区两级自然资源
部门压实昶风玄武岩矿生态修复责任，组织评审了该矿山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督导昶风玄武岩矿根据方案开展生态修复工作。2020年以来，乐山市
沙湾镇、村两级落实网格化监管要求对德胜水泥及昶风玄武岩矿环保网格巡查、检查29次。

三、现场调查情况。
1.关于“生产期间不用环保设备”问题。现场调查时，德胜水泥公司正常生产，窑头除尘、窑尾除尘、脱硝设施等运行未见异常。经调阅治污设施运行管理台账、在线监测数

据，并对比该企业生产记录，结果显示，该公司生产期间均按要求运行相关环境保护设施。经调阅相关单位近两年的日常巡查记录、“双随机”抽查记录、突击检查记录、网格员
巡查记录，均表明该公司在生产期间按要求运行环境保护设施，无擅自停运的记录。近两年来，乐山市、区相关部门也未收到过群众对此类问题的信访投诉。群众反映“生产
期间不用环保设备”问题不属实。

2.关于“废气、扬尘、噪音扰民”问题。德胜水泥公司废气有组织排放口共计61个，主要排放口2个（窑头、窑尾），采用耐高温布袋除尘器，其中窑尾增加了HeSNCR智能高
效非催化脱硝系统，2个主要排放口均安装有在线监测设施；一般排放口59个（包括破碎机、磨机、皮带输送机、提升机等），均采用气箱脉冲布袋除尘。现场检查时调阅在线监
测数据、企业自行监测报告、布袋更换记录、运行维护保养记录等，均显示该公司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但仍对外环境有一定影响。群众反映“废气扰民”问题部分属
实。德胜水泥公司扬尘主要来源于厂区道路、堆棚、堆场等。其中配套修建石灰石圆堆、原材料均化堆棚和原材料联合堆场各1座，均已棚化。厂区安装全自动雾桩机11台，
配有洒水车1台、清扫车1台，进出场设有车辆冲洗喷淋设施。现场调查时，该公司全自动雾桩（2号桩除外）正常运行，地面清扫保洁效果较好，但存在精细化管控不到位现象，
如2号喷雾桩、出场洗轮机故障未及时恢复，导致有轻微扬尘产生，对外环境有一定影响。群众反映“扬尘扰民”问题部分属实。德胜水泥公司主要噪声源有风机群、煤磨机、水
泥磨等，已采用封闭或半封闭厂房措施，风机均安装了消音器，设置了隔声门窗。企业距离最近的居民约1.5 千米，调阅企业自行监测报告，厂界环境噪声达标。经对周边群众
走访，群众均表示该公司生产噪声对日常生活未造成影响。群众反映“噪声扰民”问题不属实。

3.关于“该厂日生产熟料6000吨以上，批文是4600吨，存在‘批小建大’问题”。经现场查阅德胜水泥公司近三年的生产台账、销售台账以及燃料、电力使用情况等资料，
2019年、2020年、2021年1-8月回转窑日均熟料产量分别为4021吨、4662吨、4684吨，远低于投诉案件中反映的日生产熟料6000吨以上产量。现场勘察并核对项目备案批
复文件、主体设备采购合同、设备图纸，该公司现有主体设备回转窑型尺寸Ø4.8×74m、系统能力4600t/d，与批复文件一致，未发现“批小建大”。群众反映“该厂日生产熟料
6000吨以上，批文是4600吨，存在‘批小建大’”问题不属实。

4.关于“能耗严重超标”问题。经现场核查，按照《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四川省节能监察工作方案的通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2020
年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四川省节能监察中心和广元市节能监察中心分别受省经信厅指派，于2019年、2020年对该公司开展了节能监察，根据《四
川省节能监察执法文书》现场核查结论：2019年，企业综合能耗167119.54吨标准煤，可比熟料综合能耗106.77 kgce/t，可比水泥综合能耗88.35 kgce/t，各项指标均未超标。
按照省经信厅统一安排，2020年度节能监察工作拟于2021年10月开展。此外，工作组还调阅了该公司2020年、2021年1-8月生产数据（生产熟料、水泥产量、燃煤使用量、电
力使用量以及点火用柴油等）进行核算，各单品能耗均优于国家标准（按水泥单位产品能耗消耗限额〔GB16780-2012〕），其中，2020年数据为：可比熟料综合能耗103.53
kgce/t，可比水泥综合能耗85.95 kgce/t。2021年数据为：可比熟料综合能耗99.49 kgce/t，可比水泥综合能耗83.14 kgce/t。2019年、2020年、2021年1-8月用能总量分别
为15.06万吨、16.24万吨、10.59万吨，均低于该项目批复能耗总量20.619万吨(按当量值计算）。群众反映“能耗严重超标”问题不属实。

5.关于“爆破时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树木没有恢复”问题。现场检查时，昶风玄武岩矿处于停产状态，经调查，今年来该矿山共开展爆破作业5次，均由与企业签订协议的
四川省永生爆破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实施，爆破采用水封爆破方法，现场配备3台移动式喷雾机采用洒水除尘措施抑制粉尘。该矿山于2021年6月20日停产（因矿区道路建设
及市场原因）后未开展过爆破作业。该矿山距最近的居民点（沙湾区沙湾镇忠心村4组）直线距离约为500米，经走访周边居民和调阅相关资料，今年以来乐山市心连心服务中
心、乐山市区两级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部门、沙湾镇政府均未收到过群众对爆破作业影响环境的信访投诉。

该矿山已按要求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于2020年9月15日通过评审，沙湾区自然资源局于2020年9月16日向企业下达了《告
知函》。方案设计服务年限7年（2020年-2026年），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2020年-2023年为矿山生产期，主要为监测工程，需要对堆渣场和采空区进行治理”。按
审定的修复治理时序，该矿山业主自2020年起，开展了植树、种草等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现场检查终了平台开展了生态修复，植草较好，但树木成活率不高。群众反映“树木没
有恢复”问题部分属实。

综上，“乐山市德胜水泥厂生产期间不用环保设备，废气、扬尘、噪音扰民，该工厂日生产熟料6000吨以上，批文是4600吨，存在‘批小建大’问题，并且能耗严重超标，爆破
时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树木没有恢复”问题部分属实。

乐山市城管局副局长宋永东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被投诉对象为“同森锦樾1号”新建楼盘工地，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北段，开发商为乐山科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方为乐山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该

新建楼盘位于名门外滩小区北面，与名门外滩小区直线距离约300米。2021年8月中旬，乐山市城管局接乐山市心连心投诉热线反映“‘同森锦樾1号’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
民”问题，立即对该工地进行现场勘察并约谈相关负责人。经调查核实，乐山市科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滨江路北段未取得《夜间施工许可证》实施夜间施工，该行为违反
了《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禁止在环境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夜间建筑施工作业。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夜间作业项目、预计施工时间等应当依法申报，并在施工前向附近居民公告。”之规定，2021年8月13日，市城管局依法对“同
森锦樾1号”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行为实施立案调查，并依据《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未经批准在环境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
夜间建筑施工作业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拟对其处以罚款45000元的行政处罚。9月22日，乐山
市城管局已依照法定程序，向乐山市科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送达《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乐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立案查处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滨江路北段名门外滩小区旁的“同森锦樾1号”新建楼盘工地晚上12点之后仍在施工，噪音严重扰民”的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2021年8月

中旬，乐山科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滨江路北段进行“同森锦樾1号”新建楼盘售楼部装修作业，期间未办理《夜间施工许可》，存在夜间连续施工行为，并被周边居民多次
投诉反映，存在夜间施工噪声扰民问题。该工地售楼部装修作业已于9月10日完工，8月13日至9月22日期间，乐山市城管局多次开展夜间执法巡查，未发现该工地夜间施工
行为。

2021年9月19日，乐山市峨眉山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任巍率工作专班开展现场调查处理工作。
经现场核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被投诉对象基本情况
峨汉高速公路起于峨眉山市南侧，止于雅安市汉源县北侧，路线全长122.882km。2016年3月，峨汉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取得《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川环审批〔2016〕68号），因受地质条件等制约，该项目部分线位发生变化，重新编制了《关于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报批）》。2019年2月19日，该项目取
得《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报批）的批复》（川环审批〔2019〕21号）。

2016年7月，该项目取得《四川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川发改基础〔2016〕365号）。2016年4月，该项目取得《四川省国
土资源厅关于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用地预审意见的函》（川国土资函〔2016〕182号）。2020年9月，该项目取得《自然资源部关于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乐山段）工程建设用地
的批复》（自然资函〔2020〕805号）。

2017年12月22日，该项目全面开工建设；2021年7月1日至今，峨汉高速公路（峨眉段）处于通车试运营状态。
二、现场调查情况
关于群众反映“峨眉山市龙池镇桃源村4组旁边的峨汉高速公路距离农户家仅20米，过往车辆噪音大”问题。经调查核实，该问题属实。
乐山市峨眉山市龙池镇桃源村4组范围内峨汉高速公路长约1.5公里（施工桩号K26+500至K28+000）。该段高速公路沿河谷地带布线，两侧有农户42户（其中，峨眉至

汉源方向左侧有9户，右侧有33户）。距离高速公路水平距离20米的房屋只有1栋（距离为19米），即龙池镇桃源村4组41号房屋，该房屋在峨汉高速峨眉至汉源方向左侧。
2021年9月19日，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监测站在龙池镇桃源村4组41号房屋窗外1米处设置监测点位，进行了昼间和夜间噪声监测。2021年9月20日，乐山市峨眉山

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监测报告》（峨环监字（2021）综第 24号），噪声监测结果显示：该点位昼间为55分贝, 夜间 54分贝，夜间最大63分贝。对应《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表1.4a类标准（昼间限值70分贝、夜间限值55分贝，夜间最大限值70分贝），该点位噪声均在国家标准范围内。

经现场调查，车辆行驶时产生的噪音对该户生产生活有影响。

是否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城管局副局长杨晓敏；责任单位：乐山市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责任人：乐山市城管局柏杨执法大队大队长陈林聪
2021年 9月19日上午，乐山市城管局会同市中区政府到现场进行勘

察，进一步落实整改措施。一是由乐山市城管局会同市中区政府组成联合
工作组，每日出动执法人员2名、社区文明劝导员3名，自早晨6:00起对平
羌小区进行定点值守，及时制止高声喧哗行为，有效降低噪声影响。二是乐
山市城管局会同乐山市市中区政府深入走访世代家园小区业主，做好居民
群众宣传解释工作。三是动员世代家园小区业主、平羌小区居民以及摊贩
之间进行相互理解和监督，共同构建和谐的居住环境和邻里关系。截至9
月20日，联合工作组已累计纠正平羌小区内喧哗噪声扰民行为88起，增设
醒目“温馨提示”告知牌10张，走访居民群众和商家200余人次，平羌小区
噪声扰民问题已得到有效改善。乐山市城管局将会同乐山市市中区政府进
一步强化巡查和值守力度，督促柏杨社区切实履行日常管理职责，规范自建
房小区市容环境秩序，形成长效机制。（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1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地点周边小区回访群众代表33

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可并表示满意。

一、关于“废气、扬尘、噪音扰民”问题。
责任领导：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廖克全，责任单位：乐山市经济信息

化局、乐山市生态环境局、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经济信息
化局副局长孔东波、乐山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邓燕云、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
府常务副区长干世伦。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成德胜水泥公司切实落实主体责

任，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维护，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确保在达标
排放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减少对外环境的影响（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
持）。二是于2021年9月20日前，修复2号喷雾桩、出场洗轮机故障并正
常使用（已于2021年9月20日完成整改）。三是乐山市沙湾区政府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强化网格化环境监管工作，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
理（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四是乐山市经济信息化局落实“一岗
双责”要求，督促指导企业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并开展常态化巡查。乐山市生
态环境局落实统一监管责任（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二、关于“爆破时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树木没有恢复”问题。
责任领导：乐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廖克全，责任单位：乐山市自然资源

局、乐山市沙湾区人民政府，责任人：乐山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余红卫、乐山
市沙湾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干世伦。

1.行政处罚情况。无。
2.责成被投诉单位整改情况。一是责成昶风玄武岩矿加强对已恢复区

域日常洒水、补种等维护工作，加大对终了平台乔木的栽种数，按要求开展
生态修复（整改时限：2021年12月31日）。二是乐山市沙湾区政府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加强对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督导，及时协调解决矿山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三是乐山市自
然资源局督促矿山企业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
落实治理恢复措施，并加强复垦区管护，确保复垦区树木、草种成活率（整改
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0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厂区、矿区周边回访群众

15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责任领导：乐山市城管局副局长宋永东；责任单位：乐山市城管局；责任

人：乐山市城管局市容管理大队大队长石自力
1.责成被投诉对象制定《夜间施工专项方案》，在后续施工中合理安排

作业工序和作业时间，严控施工噪声；因生产工艺要求或特殊需要必须实施
夜间作业的，必须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并向附近居民公示后，方可进行夜
间施工。（整改时限：2021年9月23日已完成）

2.乐山市城管局将密切围绕在建工地夜间施工的治理和管理, 强化投
诉办理时效和力度,加大对施工单位相关手续的执法检查力度,积极开展在
建工地文明施工宣传，从严查处在建工地违规施工行为。（整改时限：立行立
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2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单位周边小区、村社回访群众

代表8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认可并表示满意。

一、行政处罚情况
无。
二、责令整改情况
关于群众反映“峨眉山市龙池镇桃源村4组旁边的峨汉高速公路距离

农户家仅20米，过往车辆噪音大”问题。
（1）责成四川乐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在峨汉高速靠龙池镇桃源村

4组41号住户侧增设声屏障200米。（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钟杰；责任单位：乐山市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
山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罗俊；整改时限：2021年9月28日前完成）

（2）责成四川乐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关于
峨眉至汉源高速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报批）的批复（川环审批〔2019〕
21号）》内容，对峨眉至汉源（峨眉段）沿线进行自查和整改，切实落实好环
保主体责任。（责任领导：乐山市峨眉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钟杰；责任单
位：乐山市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责任人：乐山市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罗俊；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三、回访情况
2021年9月20日至21日，专案工作组到被投诉点位附近村社回访群

众代表10名，受访者对投诉办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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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乐山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情况汇总表
（截至2021年9月27日1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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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

五通桥区

沙湾区

金口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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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研县

夹江县

犍为县

沐川县

峨边彝族自治县

马边彝族自治县

高新区管委会

市直部门

转办举报数量（件）

来电

2

3

1

1

0

3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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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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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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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6

3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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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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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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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8

5

4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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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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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0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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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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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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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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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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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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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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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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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1

0

0

0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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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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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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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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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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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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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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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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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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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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